
               雲林縣政府委託辦理 113 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招生簡章 
（113）府勞福契字第 011號 

訓練單位名稱 私立救國團雲林縣團委會附設語文技藝短期補習班 

課程名稱 西點烘焙實務訓練班 

報名/上課地點 
報名地點：救國團雲林縣團委會(斗六市斗六五路23號) 

上課地點：救國團雲林縣團委會(斗六市斗六五路23號)烹飪教室 

報名方式 

現場報名： 

(1) 訓練學員應優先由職業重建服務窗口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轉介。 

(2) 或請至雲林縣斗六市斗六五路23號填寫報名表，並繳交相關文件 

招訓對象 
年滿十五歲(含)以上，失業、未就業之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為對象，已具備生活自理能力，並經 

錄訓評估具備擬參加職類訓練之就業潛能者。 

報名起迄日期  即日起至 113 年 4 月 19 日  

預定上課時間 
  

每週一至週五 
113 年 4 月 29 日至 113 年  7 月 15 日 

上午 09:00~12:00 及下午 13:00~16:00 上課，共計 320 小時 

 

課程內容 

一般學科：就業環境分析、求職技巧就業市場趨勢分析工作態度與認知、求職涯規劃、
商品攝影、網路平台運用、性別平等、性侵害防治、職場身心安全、衛生健
康、勞動法規、法令。 

專業學科：食品法規認識、食品良好衛生規範(GHP)、食品中毒、認識食品添加物、食
品概論及基礎營養學、食品衛生食材儲存、食品衛生食材選購及認識食材、
烘焙食品產品分類、烘焙食品原料之選用、烘焙既具設備介紹及庫房管理、
烘焙食品之包裝、儲存、烘焙百分比計算。 

術     科：烘焙丙級、、餅乾、甜點食物、伴手禮實務、米食伴手禮、考試模擬測驗及
綜合應用複習。 

繳交資料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二份 2.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印二份 

3.勞保明細表正本一份(若本身投於農保者，請繳交勞、農保明細表各一份) 

費用 身心障礙身份者參訓一律免費 符合特定身份者可領生活津貼 
 

 

 

 

 

 

 

 

 

說明事項 

錄訓方式： 

1. 訓練學員應優先由職業重建服務窗口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轉介，尚有名額時，訓練單
位得自行甄選錄訓。 

2. 甄試作業分筆試及口試二階段，採筆試50%，範圍-食品安全衛生及營養相關職類共同科
目題庫【採筆試及實作評量甄試者合計需達 60 分以上始得錄訓】、口試50%，並依筆
試、口試成績計算總分及名次後，依序錄訓，如總成績同分者，以筆試成績高者優先錄
訓，未參加筆試或口試者，一律不予錄訓。 

3. 筆試測驗開始 15 分鐘後不得進入試場應試，視為缺考;缺考或違反筆試考場規定情節重
大者，不得參加口試。 

4. 報名學員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錄訓。但經職業重建窗口進行適性、適訓專業評
估確有職能落差之參訓需求，且訓練單位尚有缺額可供訓練時，不在此限： 
◎結訓學員尚處於訓後三個月內之就業輔導期間。 

◎開訓日前一年內曾參加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或地方政府自辦、委外或補助
辦理之職前訓練課程，且因請假、曠課時數或其他可歸責於學員事由而被退訓。 

◎開訓日前二年內重覆參加相同班名、訓練時數亦相同之訓練課程。 

◎開訓日前二年內已有二次職前訓練參訓紀錄，且其訓後三個月內均無就業效果或
紀錄。但可提供二年內確有受僱事實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 

5. 其他： 

❶基於補助不重複之原則，凡具社政單位教養生、教育單位在校生、醫療單位住院、日間
留院、社區復健中心及其他相關身分者，不得參加本計畫之訓練。 

❷身心障礙者必需具備能操作清潔工作及簡易算數與識字為原則。 
6.甄試日期：113 年 04 月 22 日(星期一) 上午09:00甄試地點：雲林縣斗六市斗六五路23號 

訓練單位 

連絡專線 

 聯絡電話：05-5515329 

傳 真：05-5515223 

聯絡人：徐小姐 
電子郵件：s240303@cyc.tw 

經費來源 雲林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補助 
 

食品安全衛生及營養相關職類題庫 廣告 



雲林縣政府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報名表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報名班別：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婚姻狀況 □ 未婚  □ 已婚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兵  役 □已役 □未役 □免役 □在役中 

最高學歷 □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

士 
畢業狀況 □畢業 □肄業 

學校名稱  科   系  

聯絡電話 日(   )           夜(   ) 手   機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           縣(市)         鄉 鎮(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受訓前 
任職狀況 □曾工作過  □未曾工作過  □先前從事為非勞保性質工作 

最後一次
任職單位  

最後投保單
位起訖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得知訊息
管道 

□1.收到雲林市政府招生簡章   □2.廣播  □3.電視  □4.鄉鎮市區公所   

□5.本縣網站  □6.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7.向雲林縣政府電話詢問  □8.親友   

□ 9. 網 路   □ 10. 其 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 □同意 □不同意 個人基本資料，供雲林縣政府暨訓練單位運用，以從事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 

備  註 

一、填妥報名表，請親送至訓練單位。 

二、請依照簡章上之甄試日期時間準時參加甄試，甄試時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及身心障礙證明

備驗，如有推介單請一併攜帶，未參加甄試者視同棄權，錄取者另行通知報到事宜。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正面(請浮貼)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反面(請浮貼) 

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反面 



學員報名資料卡暨使用個人資料告知書 

洽詢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男 □女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最高學歷 □國中(含)以下□高中職□專科□大學□大學以上 身分證字號  

學校名稱/ 

科系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方式 市話： 手機： Email： 

通訊地址 
 

緊急聯絡人 
 

關係 
 

電話 
 

緊急聯絡人 

地址 

 

參訓身分 
□身心障礙者(障礙別： 程度： 有效期限： ) 

是否伴隨其他生理障礙? □有視力不佳 □有聽覺障礙 

參訓班別 西點烘焙實務訓練班 □已確實瞭解甄選錄訓方式，並願意配合。 

已繳資料 □身份證影本 □勞保/農保明細表 □身心障礙證明 □其它   

使用個人資料告知 

本單位辦理雲林縣政府辦理 113 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計畫-西點烘焙實務訓練班依法將會請您提供姓名、身

分證字號、聯絡地址、戶籍地址、連絡電話(市話)、行動電話、電子郵件地址等個人資料，作為後續與您聯繫之

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以下向您告知相關事項。(蒐集之目的) 

一、 特定目的：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14 勞工行政。 
二、個人資料類別：C001 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11 個人描述/Ｃ021 家庭情形/C023 家庭其他

成員之細節/Ｃ031 住家及設施/Ｃ033 移民情形/Ｃ051 學校紀錄/C052 資格或技術/ C053 職業團體會員資格 

/C054 職業專長/ C062 僱用經過/C064 工作經驗/ C115 其他裁判及行政處分。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利用期間：本單位與雲林縣政府自簽約至完成履約期間 

(2) 利用地區：台灣地區 

(3) 利用對象：本單位、雲林縣政府、雲嘉南分署及與雲嘉南分署業務往來之其他政府單位等。 

(4) 利用方式： 

A. 利用您的行動電話、電子信箱、通訊地址做聯絡或告知相關訊息。 

B. 利用您的姓名和身分證字號及勞保、農保明細資料確認符合錄訓資格。 

C. 利用您的緊急通知人和緊急通知人電話於發生緊急情況時聯繫。 

四、法律賦予您的權利：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對於您所提供於本單位的個人資料，您可依法行使您的

權利，包括：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請求刪除，如有相關問

題，請洽本單位。 

單位電話：05-5515329  電子郵件：s240303@cyc.tw 

五、您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單位您的個人資料，唯不盡詳實之個人資料將導致無法明確確認您的身份及後續

業務所需之利用方式，將會造成無法與您取得聯繫或信函寄達等影響，相關之風險需自行承擔。 
❶本人□同意□不同意報名所填各項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規定為本單位日後必要之資訊
應用處理相關事宜。 

❷甄試時是否需要輔具協助? □不需要 □需要輔具或協助服務，輔具或協助服務為   

❸本人是否需要申請「職務再設計」？□是 □否 ( □聽障 □視障 ) 

確認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查詢個人相關資料同意書 

本人          報名參加  私立救國團雲林縣團委會附設語文技藝短期補習班  辦

理    西點烘焙實務訓練班   訓練課程，並已瞭解下列內容，同意由勞工主管機關、公立

職業訓練機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及據點或上開訓練單位查詢本人職業訓練、就業保險、

勞工保險、網際網路就業服務系統以及資遣通報系統等相關資料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一、適用對象：年滿 15 歲以上或國民中學畢業身心障礙者，並報名參加身心障礙者職

業訓練課程。 

二、內    容：報名參加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課程者，需同意勞工主管機關、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公立就業服務據點或職業訓練單位查詢其職業訓練、就

業保險、勞工保險、本署網際網路就業服務系統、全國身心障礙者職

業重建服務資訊管理系統以及資遣通報系統等相關資料後，方可受理

報名職訓課程之申請；若不同意查詢個人相關資料，將無法進行資格

審核處理作業。 

三、保密：本案之個人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 

 此致 

 私立救國團雲林縣團委會附設語文技藝短期補習班 

立切結書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未滿20歲之未成年者須經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同意)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報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書 

本人            報名參加  私立救國團雲林縣團委會附設語文技藝短期補習班  

辦理  西點烘焙實務訓練班  訓練課程，已確認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並確實逐項勾選無誤。

如有不實或未逐項完成勾選，本人願意放棄參訓資格及申請養成訓練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資格，並負一切法律責任： 

一、身分： 

   (一)本人年滿 15歲以上或國中畢業未就業，且非在職勞工、自營作業者、公司或行

(商)號負責人。 

   (二)學員參訓性質為全日制職業訓練，並具就業保險非自願離職者、就業服務法所列

特定對象身心障礙者之失業者，得依相關規定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二、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身分： 

□本人未具有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身分。 

□本人具有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身分，並知悉下列規定： 

同時具有符合「就業保險法」第 11條規定非自願離職者身分及「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第 1 項各款所列特定對象失業者身分時，應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規

定，優先以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身分請領「就業保險法」所定之職業訓

練生活津貼。如發現 2年內曾領取「就業保險法」及「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職

業訓練生活津貼合計超過 6個月者(身心障礙者為 12個月)，將依規定追繳溢領之

「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三、參訓歷史之 4項不得報名情事： 

報名學員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錄訓。但經職業重建窗口進行適性、適訓專業評
估確有職能落差之參訓需求，且訓練單位尚有缺額可供訓練時，不在此限： 

□本人未有下列不得報名情事： 

(一)結訓學員尚處於訓後三個月內之就業輔導期間。 

(二)開訓日前一年內曾參加本署、分署或地方政府自辦、委外或補助辦理之職前訓練

課程，且因請假、曠課時數或其他可歸責於學員事由而被退訓。 

(三)開訓日前二年內重覆參加相同班名、訓練時數亦相同之訓練課程。 

(四)開訓日前二年內已有二次職前訓練參訓紀錄，且其訓後三個月內均無就業效果或

紀錄。但可提供二年內確有受僱事實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 



此致 

私立救國團雲林縣團委會附設語文技藝短期補習班 

立切結書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未滿20歲之未成年者須經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同意)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